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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6）浙01民再37、38号
李彦龙：本院受理原告李彦龙与被告广厦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朱建新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民再37、38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本二案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二案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二案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897号

张朱峰：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5897号民事判决
书。张朱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贷款本金20982.89元，支付利息
(含罚息)8253.88元，复利1542.60元(均算至2017年2月
6日，此后按照合同约定算至清偿之日止)。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383号

楼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城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判决你偿付借款本金、利息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0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催24号

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透平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汇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
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作出
（2017）浙0104民催24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7号

申请人深圳市百度微半导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40200051 30146343、票
面金额29582元整、出票人杭州羿而高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收款人深圳市百度微半导体有限公司、出票行杭州
联合银行九堡支行、出票日期2017年7月31日、汇票到
期日2018年1月31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46号

杭州茂盛林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
林业技术推广总站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14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75号

夏敏、沈宇美、临安鼎农担保有限公司、浙江菜篮
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俞滨、罗
春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175号
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843号
梁舟至、杭州简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魏琳之诉被告梁舟至、杭州简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
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2843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催12号

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睿忆贸易
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汇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
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
请，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2017）浙0104民催12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9173号

牟永亮：本院受理原告徐敏红诉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14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孙 小 荣 （ 身 份 证 号 码
362323197605122112，江西上饶玉山县
岩瑞镇万花）：你因未经过我局审批擅自
在桐庐县城南街道范家边村投入30万元
人民币购置生产设备，于2017年5月份建
成橱柜家具加工生产线并投入试生产的
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桐环罚字〔2017〕第 45 号决定
书，处罚：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去决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桐庐
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桐庐县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
政处罚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桐庐县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桐庐县环境保护局

2018年1月31日

公 告
严 国 亮 （ 身 份 证 号 码

330122195407281119，安徽省郎溪县姚
村乡夏桥村）：你因未经过我局审批擅自
在桐庐县江南镇金堂山 777 号投资设立
富原木制品加工厂并正式投入生产的违
反环保“三同时”制度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桐环罚字〔2017〕第 57 号决定书，
处罚：罚款人民币柒仟元整。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我局领去决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桐庐县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
个月内向桐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如果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
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
我局将依法申请桐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桐庐县环境保护局
2018年1月31日

公 告公 告
严 国 亮 （ 身 份 证 号 码

330122195407281119，安徽省郎溪县
姚村乡夏桥村）：你因未经过我局审批
擅自在桐庐县江南镇金堂山777号投资
设立富原木制品加工厂并正式投入生
产的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桐环罚字〔2017〕第 56
号决定书，处罚：罚款人民币柒仟元
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去
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
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桐庐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桐庐
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
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我局将
依法申请桐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桐庐县环境保护局
2018年1月3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拟对湖州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6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17年12月
31日，债权本金余额62,423,005.9元，利息余
额31,723,312.72元，债权本息合计为94,146,
318.62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
湖州、绍兴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 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该资产包中每户债
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孙宾宾 、吕健祥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790；

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sunbinb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松阳县大宇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等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松阳县大宇金属制造有限
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松阳县大宇金
属制造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松阳县大宇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
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松阳县大宇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还义务或担保责任或
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表格本金，欠息基准日为2014年11月30日。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
定为准。联系电话：13588879388 13616665991

特此公告

松阳县大宇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8年1月31日

序号

1

2

借款人（主债务人）

华东特刚有限公司

华东不锈钢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金额（单价：元）

39992289.31

15000000

欠息（单价：元）

6057863.22

2366328.38

担保人

华东不锈钢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长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华东特钢有限公司 浙江华夏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长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娄利刚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娄利刚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
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给娄利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娄利刚联合公告通
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娄利刚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娄利刚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娄利刚

2018年1月3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邱海舟 联系电话：010-5780934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娄利刚 联系电话：18257574669 地址：浙江省绍兴县兰亭镇娄宫村上娄宫21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7年8月2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娄利刚的利息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附：转让清单

序号

1

借款人

绍兴英柯金属提炼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85012014281539、85012015280872、85012015280710、85012016280074

担保人

绍兴县凯达万向节有限公司、夏培富、倪翠琴、夏天

担保合同编号

ZB8501201400000283、ZB8501201400000284、ZD8501201300000066、ZD8501201300000067

截至2017年8月24日债权本金余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4999679.75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分别于2018年1月2日、1月2日、1月24日裁定受理了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皇冠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义乌市平帆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破产清算案，并已指定管理人。各家企业的债权人应在相应的债权申报
截止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时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按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上
述三家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本院召集。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上述三家企业应在本公告最初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

特此公告。

附：义乌法院受理三件破产案件详情表
义乌市人民法院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地址：义乌市稠江街道万达广场 SOHOB 座 32 楼 3212 室，电话：

0579-85331530。
浙江皇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地址：义乌市稠州西路381号2号楼2楼201室，电话：0579-89897789。
义乌市平帆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地址：义乌市贝村路总部经济园A5座17楼，电话：0579-85471698。

序号

1

2

3

案号

（2017）浙0782破51号

（2017）浙0782破54号

（2018）浙0782破1号

债务人名称

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皇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市平帆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截止日期

2018年4月8日

2018年3月20日

2018年3月20日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

2018年4月23日9：00

2018年4月4日14：00

2018年4月4日9：00

会议地点

四楼大法庭

四楼大法庭

第十七审判庭

管理人

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

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

义乌法院受理三件破产案件详情表

诸暨珵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恒珵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诸暨珵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恒珵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诸暨珵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诸暨恒
珵贸易有限公司。诸暨珵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恒珵
贸易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诸暨恒珵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恒珵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诸暨珵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恒珵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月31日

注：1、本金账面余额截止日为2013年5月3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债务人名称

诸暨爱伊格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8200000.00

欠息
1220000.00

本息合计
9420000.00

担保措施

1、抵押物1：诸暨爱伊格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市南公路南侧的土地使用权；2、抵押物2：诸暨爱伊格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城南金三角的土地使用权。


